
壹、	前言

我國為防治職場性騷擾之發生，於性別工

作平等法 ( 下稱本法 ) 訂有性騷擾之防治專

章，旨在課予雇主對於職場性騷擾須事先預

防及事後處理之法律責任，以使受僱者免於

遭受性騷擾之工作環境。依本法第 12 條規

定 :「所稱性騷擾，謂下列二款情形之一：一、

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，任何人以性要求、具

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，對其造

成敵意性、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，致

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、人身自由或影響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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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
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」
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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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表現。二、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

示或暗示之性要求、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

之言詞或行為，作為勞務契約成立、存續、

變更或分發、配置、報酬、考績、陞遷、降

調、獎懲等之交換條件。前項性騷擾之認定，

應就個案審酌事件發生之背景、工作環境、

當事人之關係、行為人之言詞、行為及相對

人之認知等具體事實為之。」

又依本法第 13 條規定 :「雇主應防治性騷

擾行為之發生。其僱用受僱者 30 人以上者，

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辦法，

並在工作場所公開揭示。雇主於知悉第 12

條性騷擾之情形時，應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

及補救措施。第 1 項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

及懲戒辦法之相關準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

之。」。勞動部 ( 下稱本部 ) 依上開規定訂

有《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

法訂定準則》，雇主應依該準則規定訂定性

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辦法及實施相關

性騷擾防治措施，以提供受僱者及求職者免

於性騷擾之工作環境，並採取適當之預防、

糾正、懲戒及處理措施，以防治職場性騷擾

行為之發生。

為加強保障受僱者或求職者之申訴權益，

避免受僱者顧及雇主為性騷擾行為人，而心

生害怕或直接離職，及求職者較難知悉事業

單位內部申訴管道，致其未透過內部申訴管

道尋求救濟，已於今 (109) 年 4 月 6 日修正

「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

訂定準則」第 2 條第 2 項及第 15 條第 2 項

規定，要求雇主應於內部訂定之「性騷擾防

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辦法」中，納入雇主為

性騷擾行為人時，可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

訴之規定。如僱用受僱者 30 人以上事業單

位，未配合前開訂定準則修正所定性騷擾防

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辦法，並在工作場所公

開揭示，最高可處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，應

公布雇主姓名或名稱、負責人姓名，並限期

令其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應按次處罰。相

關規定將於今年 11 月 1 日施行。

貳、修正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

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內容說明

本次修正重點為新增第 2 條第 2 項規定，

雇主訂定之「性騷擾防治措施、申訴及懲戒

辦法」應明定雇主為性騷擾行為人時，受僱

者或求職者除依事業單位內部管道申訴外，

亦得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訴。而非以先向

事業單位內部管道申訴為必要。又上開雇主

為性騷擾行為人，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3 條

規定，所稱之雇主係指僱用受僱者之人、代

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或代表雇主處理有關

受僱者事務之人。又受僱者或求職者逕向地

方主管機關申訴後，地方主管機關應就雇主

是否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3 條規定進行

查察，即地方主管機關應探究雇主於知悉性

騷擾之情形時，是否已採取立即有效之糾正

及補救措施，以提供受僱者免受性騷擾之工

作環境，以免侵犯其人格尊嚴、人身自由或

影響工作表現。而本法所謂立即有效之糾正

及補救措施，應包括雇主知悉性騷擾行為發

生時，主動介入調查以確認事件之始末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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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已併同修正「事業單位工作場所性騷擾防

治措施及懲戒辦法範本」提供事業單位修正

之參考。

參、結語

現行《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

戒辦法訂定準則》自 91 年 3 月 6 日發布施

行後，期間歷經 97 年 7 月 8 日、101 年 8

月 2 日、104 年 5 月 14 日及今年 4 月 6 日，

計 4 次修正。本次修正《工作場所性騷擾

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》可保障

受僱者或求職者於工作場所遭受雇主性騷擾

時，因擔心害怕不敢反應或直接離職後，明

確規範受僱者或求職者可直接向地方主管機

關提出申訴之權利，更充分保障受僱者或求

職者免於職場性騷擾之發生。另本部亦已於

108 年 7 月 16 日發布通函解釋，受僱者或

求職者如遭受雇主性騷擾，得逕向各地方勞

工行政主管機關提出申訴，地方勞工行政主

管機關受理後應就雇主是否違反性別工作平

等法第 13 條規定進行查察。

本部將賡續宣導職場性騷擾防治及申訴之

管道，並透過研習會、網站、臉書及摺頁等

宣導方式，以落實相關法令規定，營造更友

善職場的環境。

設處被性騷擾者之感受，採取具體有效之措

施，方與立法目的相符。惟若雇主於知悉有

受僱者或求職者提出性騷擾申訴案件時，未

以審慎態度視之，即時設身處地主動關懷，

啟動雇主所設置相關性騷擾防治處理機制，

以妥處性騷擾案件，雇主經地方主管機關認

定有違反者，依本法第 38 條之 1 規定，最

高可處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，應公布雇主姓

名或名稱、負責人姓名，並限期令其改善；

屆期未改善者，應按次處罰。 

又本法第 2 條規定略以：「本法於公務人

員、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，亦適用之。但第

33 條、第 34 條、第 38 條及第 38 條之 1 規

定，不在此限。公務人員、教育人員及軍職

人員之申訴、救濟及處理程序，依各該人事

法令之規定。」。本次準則修正亦適用於公

務機關。惟受僱者如為公務人員、教育人員

或軍職人員，依本法第 2 條規定，其申訴、

救濟及處理程序，依各該人事法令之規定，

並無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訴。

另考量我國僱用 30 人以上事業單位家數，

仍多達 3 萬多家，為加強相關法令宣導，使

雇主有時間因應本次準則修正，避免觸法，

爰新增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，明定本次修正

發布之條文，自今年 11 月 1 日施行。又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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